
致辞 

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动议二读 

《２０１１年证券及期货（修订）条例草案》致辞全文 

（只有中文）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９日（星期三）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六月二十九日）在立法会会议上

动议二读《２０１１年证券及期货（修订）条例草案》的致辞全文： 

 

代主席女士︰ 

 

  我动议二读《２０１１年证券及期货（修订）条例草案》（条例草案）。 

 

  条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订明上市法团有责任适时披露股价敏感资料，和就

违反有关规定施加民事制裁。同时，条例草案也会简化程序，使证券及期货事务

监察委员会（证监会）可直接在市场失当行为审裁处（审裁处）提起研讯程序。

我们亦藉此机会赋权证监会成立跨界别的投资者教育局，和对《证券及期货条例》

作出若干技术性修订。 

 

立法制订民事披露制度 

  目前，上市法团披露股价敏感资料的规定，载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联

交所）的《上市规则》内，有关监管力度是否足够，一直备受关注。为股价敏感

资料建立法定披露制度，可以提高市场透明度和质素，令我们的制度更贴近海外

司法管辖区的做法，也可巩固香港作为首选集资中心的地位。我们已在去年就立

法建议谘询公众意见。 

 

  为界定何谓股价敏感资料，条例草案建议借用《证券及期货条例》中，打击

「内幕交易」制度现时使用「有关消息」的概念。换言之，股价敏感资料会相等

于现时被禁止作内幕交易的资料，而该等资料将改称为「内幕消息」。此做法与

英国及其他欧盟成员国所采用的方式一致。我们在谘询期收到的意见亦普遍赞成

这个做法。 

 

  根据条例草案，上市法团须在知道任何内幕消息后，在合理地切实可行的范

围内，尽快向公众披露该消息。 

 

 



  我们既须确保市场有足够的透明度，亦要保障上市法团的合理权益，让他们

可把某些资料保密，以利便营运及业务发展。为了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合理平衡，

条例草案会提供数个安全港，涵盖被香港法庭或香港法例禁止披露的资料，和关

乎未完成的商议或计划等资料。有鉴于不少上市法团在香港以外地区有主要业

务，为顾及它们的实际需要，条例草案订明，若其他司法管辖区依法禁止披露某

些资料，上市法团可向证监会就其个别情况申请豁免披露。为方便合规，证监会

会就何谓「内幕消息」和安全港何时适用，颁布指引。证监会也会就披露规定提

供非正式的谘询服务，初步为期二十四个月。 

 

  如上市法团违反披露规定，上市法团个别的「高级人员」在两种情况下也可

能会违反披露规定。第一种情况是，该法团违反规定是由某「高级人员」的蓄意、

罔顾后果或疏忽的行为所导致；第二种情况是某「高级人员」没有采取一切合理

措施以确保有妥善的预防措施防止该项违规。 

 

  当上市法团及其「高级人员」违反股价敏感资料法定披露规定，审裁处将处

理有关指称违规事宜，并可施加多项民事制裁，包括： 

 

（一） 取消该「高级人员」担任上市法团董事或以其他方式参与上市法团管理

事务的资格，为期不超过五年； 

 

（二） 向该「高级人员」发出「冷淡对待」令，即在不超过五年的期间，不得

使用市场设施； 

 

（三） 分别向该上市法团、每名董事及／或最高行政人员处以最高８００万元

的规管性罚款；及 

 

（四） 命令「高级人员」接受培训、命令上市法团委任独立专业顾问检讨其合

规程序及就合规事宜提供意见，以避免类似的违规情况再发生。 

 

  过往，市场人士就什么情况下不作披露会构成违法及有关的刑事后果，表达

了严正的关注。因此，在整个谘询过程，我们承诺专注于以民事方式制裁上市法

团不披露股价敏感资料的情况。市场人士亦普遍支持实施民事制裁制度。当中，

很多上市法团认为，建议的民事制裁措施已属严厉。亦有意见认为，循民事法律

程序制裁违反披露规定的人，可用较低的举证标准，所以较刑事法律程序更为有

效。我们相信，条例草案现时建议的民事制裁制度是合适的，它既能鼓励合规，

亦有一定的阻吓作用。 

 

 



让证监会直接提起研讯程序 

 

  根据现行的《证券及期货条例》，只有财政司司长才可在市场失当行为审裁

处提起研讯程序，而提控官则由律政司司长委任以进行研讯程序。为简化程序以

实施股价敏感资料法定披露规定，以及处理现时《证券及期货条例》所订明的六

种市场失当行为，条例草案建议赋权证监会可在无须先把个案提交财政司司长作

决定的情况下，直接在审裁处提起研讯程序。条例草案亦建议由证监会取代律政

司司长，负责委任提控官进行研讯程序。 

 

  现时在《证券及期货条例》订明的六种市场失当行为受两种不能同时并用的

方式规管，即是刑事检控及在审裁处提起的民事研讯程序。为确保不影响刑事检

控，条例草案会订明，除非证监会取得律政司司长的同意，否则证监会不得就市

场失当行为在审裁处提起研讯程序。这可容许律政司司长先行考虑是否就有关失

当行为提起刑事检控程序。不过，由于违反股价敏感资料披露规定的个案不会引

致任何刑事法律责任，因此，证监会无须先获律政司司长同意，便可在审裁处提

起民事研讯程序。 

 

设立投资者教育局 

  有鉴于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条例草案建议赋权证监会，可以全资拥有的附

属公司的形式，成立跨界别的投资者教育局，以全面审视整体投资者教育的需要

和推行情况。投资者教育局旨在透过提升公众的金融知识水平及理财能力，影响

他们的理财态度及行为。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均支持建议，公众也表示欢迎。 

 

  国际经验显示，把投资者教育局设于监管机构内，更符合成本效益，也能发

挥最大的协同效应。在香港的金融监管机构中，只有证监会获法例明文赋权推动

证券及期货界的投资者教育。 

 

  此外，我们亦建议藉此机会，对《证券及期货条例》作出数项技术性修订，

以更新该条例。 

 

 



总结 

  总的来说，条例草案建议设立的法定股价敏感资料披露制度，有助推动上市

法团持续披露资料的文化，令投资者能适时获取更全面的资讯，以助他们作出投

资决定。而设立投资者教育局，亦有助提升公众的金融知识水平及理财能力。因

此，条例草案可令我们的整体金融规管制度更完备，并进一步保障投资者。 

 

  代主席女士，我谨此陈辞。  

完 

 


